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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2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“活化強制性公積金 ”議案  
 
  何 君 堯 議 員 已 作 出 預 告 ， 會 在 2019年 2月 20日的立法會

會議上，動議隨附的 “活化強制性公積金 ”議案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

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
(黃少健代行 ) 

 

連附件  



何君堯議員就  
“活化強制性公積金 ” 

動議的議案  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強制性公積金 (‘強積金 ’)計劃的基本理念是讓在職人士透過由僱員
及僱主共同供款作個人儲蓄，並透過基金投資賺取回報，以幫助市

民應付退休後的生活；由 2000年 12月至 2017年年底，強積金總資產
值雖然已超過 8,440億元，但資產實際上已被通脹蠶食，而回報率多
年來皆強差人意；根據 2018年年中的市場報告，以強積金整體表現
計算，每名計劃成員平均虧損超過8,000元，令強積金數十年後的實
質購買力所剩無幾，情況令人憂心；為了令計劃成員的退休儲蓄更

加實用，本會促請政府活化強積金，讓計劃成員可以靈活自主地使

用強積金購買醫療保險，以便他們患病時，除了可以向公營醫療系

統求醫之外，亦可選擇到私營醫療機構，從而盡快得到合適的治療；

這方案既可保障市民自身健康，亦可以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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